屏東縣泰武國小111學年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104年8月20日臺教學(五)字第1040103639號函頒「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會設置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3月23日「導護工作團隊運作機制及跨局處之協調模式
      分享暨研商協調會」會議紀錄。
  三、屏東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111年5月10日屏輔字第1110000749號函辦理。
  四、校外會「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貳、目的：結合本縣各教育、社會、警政、衛生、消防、社福等機構，有效推行學生校外生
          活輔導工作，維護學生校外生活安全，促進身心健全發展，達到幫助家庭，協助 
          學校及安定社會之目的。

參、任務：
  一、策訂及執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計畫，並結合縣內各級學校、治 安、交通、社教機關及
      公益事業單位之群力，共同推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工作。 
  二、學生校外偏差行為之防範及輔導，特殊事件之聯繫、處理與反映。 
  三、學生交通安全之維護，交通秩序之增進，交通（設施）問題之研究改善。 
  四、推動全民國防教育，辦理多元教學活動。 
  五、結合各級學校、民間公益團體共同辦理弱勢學童寒、暑假期間課後照顧活動。

肆、編組：校外會設置下列人員，1.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兼任2.副召集人一人：由教導主
[bookmark: _GoBack]          任兼任3.執行秘書一人：訓導組長兼任4.委員若干人：輔導組長、家長會長
          、教師代表同組成5.助理執行秘書一人：教務組長兼任。

伍、實施要項： 
  一、會議：每年度召開1至2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由召集人擔任會議主席。
  二、交通安全：推動學生交通志願服務工作、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三、聯合巡查：由屏東縣警察局少年隊實施聯合巡查，防範在學青少年犯罪及減少意外事
                件發生，有效發揮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功能，聯巡查獲違規學生由校外會以
                密件函送各校，各校列冊追蹤輔導違規學生協助改正，並由校外會管制各
                校輔導作為及記錄。
  四、少年保護及查察勤務：勸導深夜逗留在外青少年學生返家及防制青少年學生深夜在外
                          遊蕩、聚眾滋事或進出不正當場所，以維護安全。
  五、學生校外生活輔導之執行與輔導：
    (一)各校學務人員、各班導師應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家庭訪問，加強聯繫以發揮共同輔導
         功能。
      (二)建立「校園周邊熱點」資料，每學期實施滾動式修正，並利用校外聯巡時機，加
          強查察工作，以避免青少年群聚導致不良後遺。                                                                              
     （三）針對學生上下學所經路線，共同研擬規劃警察巡邏路線，另結合校園周邊商家、
           住戶、24小時超商、警察服務聯絡站、社區巡邏隊服務站等處所，共同建構安心
           走廊並繪製路線圖（各校應至少規劃1條安心走廊，路線長度視學校需求而
           訂），以保護學生上、放學安全。
  六、防制校園霸凌：
   (一) 教育宣導：應著重於實施學生情感、人權、法治、生命、資訊倫理素養及性別平等
                  教育宣導，強調尊重、關懷、同理、包容、安全、參與等涵義，以增進
                  友善校園之基礎。
   (二) 發現處置：完成簽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並依據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處
                  置。
   (三) 輔導介入：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霸凌、受凌及旁觀學生輔導必 要時結合專業心
                  理諮商人員協助輔導，務求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若霸凌
                  行為已有傷害結果產生，如屬情節嚴重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
                  位協處及提供法律諮詢，以維護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權益，必要時將
                  個案轉介至專業諮商輔導。
     
  七、 防溺教育：分析學校周邊危險水域，加強安全注意事項及防溺宣導。 
  八、活動輔導：
     (一)主動協調聯繫主（承）辦單位，緊密配合以防範意外事件發生並使活動能順利進
         行。
    （二）設計各種新穎生動富有意義之活動，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三）輔導學生積極參與地區服務性、公益性與救助等有意義之活動。 
  九、強化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
     (一)教育宣導：加強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教活動建立學生正確認知並辦理教職          
                   員工之防制藥物濫用研習，俾強化反毒教育輔導工作。
     (二) 清查：1.經常關心學生之上課情形、生活作息及行為，並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
                  繫，從觀察中發現其精神行為是否異常，有無濫用藥物或吸毒情事，以
                  便及早預防與輔導處理。
                2.尿液篩檢：依據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配合本會執行學生
                            尿液篩檢工作；尿液篩檢實施計畫。 
     (三) 輔導戒治：學校發現學生吸菸、酗酒、嚼食檳榔等，應列冊加強輔導；發現精神
                    行為異常，經確認有濫用藥物學生，即成立「春暉小組」予以個別輔
                    導。
   十、建構校園災害管理機制：
       本校由總務處建立災害管理機制，依「減災」、「整備」、「應變」、「復 原」4階
         段，以減少天然災害及人為災害對校園之影響。
    十一、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行動方案：結合教育、警政、法務及民間資源力量，全面
          檢肅組織犯罪，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維護校園安寧，增進教育功能。
    十二、全國教官服務全國學生：本會服務專線電話：08-7538585、08-7559980。  
    十三、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依「全民國防教育法」第7條辦理多元教學活動，並協調轄區
                            國中、小學校宣導時間。
    十四、不定期督訪各項勤務工作及協助學校處理學生特殊事件：
          為落實各項勤務工作均按規定執行，本會不定時駕駛會車至各校督考前開工作執
          行狀況；如遇特殊緊急事件依教育部及國教署指示，前往第一線現場，處理及關
          心各項學生特殊事件。
陸、本計劃經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陳椿樺         教導主任：阮金福         校長：賴慶安
